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小
財 產 報 廢 申 請 單

	項次
	     財產編號
	財 產 名 稱
	 規格、廠牌
	   購置日期
	減 損 原 因
	 繳存地點
	 使用年限
	已使用年數

	例如
	314010103-000587
	個人電腦
	ACER
	99.12.22
	逾年限不堪用維修不符效益
	特教班
	4
	7.05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報銷單位
	總務處        
	機關首長

	財產保管人員
	單位主管
	財產管理人員
	事務組長
	總務主任
	校長

	
	
	
	
	
	

	1.本單由財產保管人員填寫，並於核章後交回總務處財產管理人員辦理報廢事宜。

2.依據「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處理已報廢市有財產作業原則」第9條規定，財產報廢後，未依核定方式完成處理前，因保管或使用人員故意或過失而遺失、毀損時，該保管或使用人員應依該項財產原估定之殘值或新舊程度、效能相同財產之市價賠償。


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小

非消耗品報廢申請單
	項次
	財產編號
	財 產 名 稱
	 規格、廠牌
	   購置日期
	減 損 原 因
	繳存地點
	 使用年限
	已使用年數

	例如
	6011409-000026
	顯示器(螢幕)
	瀚宇
	96/10/05
	逾年限不堪用維修不符效益
	
	4
	10.08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報銷單位
	   總務處     
	機關首長

	財產保管人員
	單位主管
	財產管理人員
	事務組長
	總務主任
	校長

	
	
	
	
	
	

	本單由財產保管人員填寫，並於核章後交回總務處財產管理人員辦理報廢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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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單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
減損單編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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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單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
編號：








